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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规范和加强市级企业技

术中心的认定、评价和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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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等，我们对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进行了

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  上  海  市  财  政  局 

 

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 

 

2022 年 1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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ㅢжᶗ�δⴤⲺૂדᦤε��

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推动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

地位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

化水平，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

技术进步法》、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市推

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ㅢӂᶗ�δ㇗⨼䜞䰞ε�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经济信息化委）、上

海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市财政局）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（以

下简称市税务局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（以下简称上海海关）

共同负责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。市经济信息化委牵头负责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组织申报、评价管理和国家企业技术中

心培育等工作。 

各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区内企业开展市级企业技术

中心的申报和评价，做好有关监督、督促和技术创新快报等工作。 

ㅢпᶗ�δะᵢᶗԬε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，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在本市依法注册的企业；在本行业处于领军地位，具

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；主要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和本市

产业发展导向；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优先发展集成电路、

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和电子信息、生命健康、汽车、

高端装备、先进材料、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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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健全，管理机制完善，能持续支撑企

业技术创新；能创造运用知识产权，积极布局国际专利，构建技术

标准体系；建设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体系，在前沿科技、重大共性

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，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。 

（三）拥有技术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，拥有

一定规模的技术人才队伍，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；

具有较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试验条件。 

（四）有较高且持续的研究开发投入，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

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；聚焦国家和市场重大需求领域，在基

础性、通用性、前瞻性技术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 

（五）技术创新绩效显著，掌握核心技术，拥有自主品牌；

在本行业发挥技术引领和促进作用，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。 

（六）企业信用状况良好，两年内（自申请截止日起前两年）

未存在下列情况：因违反海关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走

私行为，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，或因严重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受到

行政处罚；因违反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偷税、

骗取出口退税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；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

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。 

ㅢᶗ�δḽ㾷≸ε�

申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，应当达到以下指标要求： 

（一）企业上一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1000 万元，且占上

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%。研究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

收入的比例为根据企业规模和参考行业系数计算后的值，具体系

数另行发布； 

（二）企业上一年度拥有研究开发仪器设备原值和研发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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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置费不低于1000 万元（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不低于600万元）； 

（三）企业上一年度研究开发人员不低于60人； 

（四）申请年度前的三个年度内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

知识产权不少于6件（医药制造业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知识

产权、获得的临床试验许可、药品注册证书等不少于6件）； 

（五）具有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。 

鼓励支持国家或本市批准的重点项目承担单位申报市级企业

技术中心。 

ㅢӊᶗ�δ⭩ᣛᶆᯏε�

申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，应当递交如下材料： 

（一）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报告； 

（二）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表； 

（三）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自评材料； 

（四）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 

（五）上一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。 

ㅢޣᶗ�δ⭩ᣛ䙐⸛ε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原则上每年进行两次，申报时间以市

经济信息化委发布的具体申报通知为准。 

ㅢйᶗ�δ⭩ᣛぁᓅε�

申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企业，根据申报通知进行网上

填报。各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对区内企业申请材料的一致性、合

规性进行初审后，报市经济信息化委。 

ㅢޡᶗ�δ䇺ᇗфགྷṮε�

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申请材料进行系统打分和专家评审。根据

综合评审情况，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上海海关，对申请材

料进行复核。复核过程中，可以要求企业对相关情况进行陈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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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辩或者实地考察。 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审核期限不超过80个工作日，自申

请材料递交截止日起算。 

ㅢғᶗ�δޢ⽰ૂ亷䇷ε�

经审核确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，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向

社会公示，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收到异议的，由市

经济信息化委会同相关部门及时组织调查、核实。 

公示期结束后，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

上海海关确定名单，并向企业颁发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证书。 

ㅢॷᶗ�δ䇺ԭε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每两年开展一次评价工作，具体评价指标

体系和评价工作要求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另行发布。 

上一次评价结果为优秀或者评价当年度被新认定的市级企业

技术中心企业，可以免于一次评价。 

ㅢॷжᶗ�δ䇺ԭᶆᯏε��

开展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，应当递交如下材料：  

（一）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工作总结； 

（二）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自评材料； 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 

（四）上一年度企业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； 

（五）其他有关材料。 

ㅢॷӂᶗ�δ䇺ԭぁᓅε��

参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的企业，应当按照评价工作要求，

向所在地的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递交评价材料。区政府业务主管

部门初审后，报市经济信息化委。 



 

 — 7 — 

市经济信息化委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，按照市级企业技术中

心评价指标体系对材料进行审核和综合评价，形成评价结果和评

价报告。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上海海关对

评价结果进行审核确认，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。 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的审核期限不超过70个工作日，自评

价材料递交截止日起算。 

ㅢॷпᶗ�δ䇺ԭ㔉᷒ε�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基本合格、不

合格： 

（一）评价得分90分及以上为优秀； 

（二）评价得分65分至 90分（不含90分）为良好； 

（三）评价得分60分（含 60分）至 65分（不含65分）为

基本合格； 

（四）评价得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。 

评价结果不合格的企业技术中心，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相

关部门撤销其资格；评价结果基本合格的企业技术中心，由所在

地的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并指导整改。 

ㅢॷᶗ�δᢶᵥ᯦ࡑᘡᣛε��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应当定期填报企业技术创新快报。 

市经济信息化委按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要求，定期发布技术

创新快报填报通知。 

ㅢॷӊᶗ�δᴪε��

企业技术中心所在的企业发生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等变

更，但企业主体、主营业务、创新主体及体系未发生重大变化的，

需向所在地的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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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技术中心变更申请表； 

（二）企业登记主管部门决定予以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； 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等； 

（四）企业变更决议、决定或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批复文件。 

企业技术中心所在的企业发生分立、合并、重组、主营业务

等变更，导致创新主体及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，除需向所在地的

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提交前款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认定指标要求

的相关材料。 

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对企业技术中心所在的企业变更材料进

行初审后，报市经济信息化委。 

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上海海关定期对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变更情况进行确认。 

ㅢॷޣᶗ�δ䬶ε�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

同相关部门撤销资格： 

（一）评价结果不合格； 

（二）未按时递交评价材料； 

（三）企业被依法终止； 

（四）主要由于技术原因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事故； 

（五）因违反海关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走私行为，

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，或因严重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；

因违反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偷税、骗取出口

退税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；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

失信行为； 

（六）企业发生重大变化，不满足企业技术中心条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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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连续两次未按规定上报技术创新快报； 

（八）提供虚假材料。 

因上述情况被撤销资格的，企业自被撤销资格起三年内，不

得重新申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。 

ㅢॷйᶗ�δؗᚥޢᔶε��

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上海海关按照政

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，向社会公开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有关信息。 

ㅢॷޡᶗ�δ䍙Աѿࣗε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应当承担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积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，努力完善企业技术中心

创新机制和工作制度； 

（二）配合管理部门做好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调查、统

计、分析、研究和专题活动； 

（三）加强企业技术中心人才队伍建设，定期对企业技术中

心的负责人、研究与开发人员、管理人员开展相关培训； 

（四）配合推广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技术创新工作经验。 

ㅢॷғᶗ�δ᯦ࡑᵃࣗε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可以享受以下创新服务： 

（一）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，加强创新资源对接，

推动跨界融合创新。 

（二）企业技术中心按照有关规定，可以享受专项金融支持

服务方案，畅通创新融资渠道。 

（三）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企业技术中心可以在人才

落户、人才激励、融资贷款、上市培育等方面享受相关政策支持。 

（四）支持创新实力强的企业技术中心承担国家和本市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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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任务。 

（五）获认定满两年以上，可以申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。 

ㅢӂॷᶗ�δ⌋ᗁ䍙Աε�

市经济信息化委将依法记录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价过

程中的失信行为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将相关失信信息提供至市公共

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 

ㅢӂॷжᶗ�δ॰᭵ㆌε�

各区政府可以参照本办法，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，制定各区

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。鼓励各区政府对企业技术中心给予政策

匹配和资金扶持，推动企业技术中心建设。 

ㅢӂॷӂᶗ�δᇔ᯳ᰛᵕε�

本办法自 2022 年 2 月 1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2 月

10 日，原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（沪经信法〔2017〕

28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2月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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